
二零零七年一月八日會議  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合適的中國語文課程  

目的  

 教育統籌局 (教統局 )現正採取若干措施，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合適

的中國語文課程。本文件載列這些措施的內容。  

中國語文課程架構的設計  

2 .  教統局為中小學制訂的中國語文課程是一個建議課程架構，這課

程架構提供一般的指引，並無訂明詳細的要求。課程是指被認為值得

學習的一組學習目的；學生可藉有系統的學習形式或以學習經歷的形

式，學習有關課程。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製的中國語文課程架構，說明

了多個課程目的，當中包括一套清晰明確的課程宗旨，以及四個學習

階段的學習目標和重點 (第一學習階段大致相等於小一至小三；第二

學習階段相當於小四至小六；第三學習階段大概指中一至中三；第四

學習階段則指中四至中六階段 )。該架構涵蓋閱讀、書寫、說話、聆

聽、文化及文學、道德價值及態度，以及自學能力等多個範疇。  

3 .  作為一個架構，有關課程所提述的是一般情況，足可應用於所有

學 習 中 文 以 便 在 本 地 華 人 社 會 生 活 的 學 生 ， 不 論 他 們 的 母 語 是 否 中

文。該課程架構的設計十分靈活，讓學校可恰當地作出調適，學校可

因應學生對中文的認識、日常生活所需、興趣和能力，選取教學內容

及教材。舉例說，學校可決定為一批完全不懂中文的學生提供第一學

習階段適用的教材，但可視乎學生的年齡 (兒童或青少年 )而選取有關

不同的生活和社交的內容。我們在課程發展方面的整體理念是，即使

是同一個學科和級別，學校與學校之間及相同班級的每一班之間，在

設計教學內容和選取教材上可以不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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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發展以學校為本的中國語文課程亦是國際學校常見的做法，這些

學校教授的學生，在中文程度方面可能差異甚大。舉例說，某所國際

學校可能致力讓能力較佳的中學生作好準備，以在相關考試中 (例如

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或綜合中等教育證書考試 )取得及格的成

績；另一所國際學校則可能致力讓大部分學生掌握閱讀中文方面的一

般知識和技巧，以及學會以普通話進行日常交談。  

支援學校作出校本調適  

5 .  因此，我們自二零零四／零五學年起為個別學校提供到校支援，

協助學校調適一般課程架構，以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。二零零四／零

五學年，有 7 所學校獲我們積極支援進行課程調適，由二零零六／零

七學年開始，有關學校的數目已增至 17 所。  

6 .  具體來說，我們一直透過定期與教師共同備課、協作教學／教學

示範、發展校本的學與教資源，以及進行評核以跟進學生的進展等工

作，為那些學校提供支援。我們每年會到訪每所學校 1 0 至 20 次不

等，視乎有關學校的需要及準備情況而定。目前，非華語學生的學習

需要普遍得到認同，而有關教師應付這些學習需要的信心亦已增加。

有關中文科教師在制訂校本中文科課程上的能力，尤其以第一學習階

段來說，已經有所提高。由於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及特質有更深

入了解，不少教師越來越擅於使用各種各樣的教學策略，提高這些學

生的學習動機和促使他們融入學校。  

7 .  我們把握這些學校的經驗，為其他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組織了

交流經驗網絡。到目前為止，約有 50 所學校已成為網絡一分子，在

超過 10 個分享會中，分享了不同學校的經驗及所制訂的學與教資源

範例。有關的資料記錄於《語文教學薈萃：校本經驗實錄 ( 2 0 0 4 - 2 0 0 5 )

及 ( 2 0 0 5 - 2 0 0 6 )》及名為《關愛孩子．照顧差異》的唯讀光碟中。這些

資料均已上載於教統局的網頁。我們會繼續統籌、集合和整理不同學

校的成功經驗，以便增潤及修訂教學資源。我們預計在二零零六／零

七學年完結前，會大體上完成小一至小三及中一至中五中文科教學資

源的初步整合工作，並在二零零七／零八學年完結前，大體上完成整

合和覆檢整個小一至中五階段的教學資源。  



 

 3

制訂補充指引  

8 .  我們知道有些學校及少數族裔關注到，在中文的學與教方面，只

由個別學校各自制訂校本課程，可能會欠缺劃一的中央指導及標準。

正如我們在上文第 2 及 3 段所解釋，教統局一向無意就每一科目的每

一學習階段訂明課程細節，讓所有學校嚴格遵從。儘管如此，我們明

白到對學校來說，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是一項較新的挑戰。因此，我

們會在中央的中國語文課程架構下，就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學事宜，

制訂補充指引。補充指引會就如何在不同範疇選擇主要學習目標及重

點，以及以那些原則為學生的不同需要選取相關材料和內容 (包括有

關普通話與粵語、簡體字與繁體字的選擇 )提供意見。指引亦會根據

本 地 學 校 教 授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及 這 些 學 生 學 習 中 文 的 經 驗 ， 提 供 示

例。在制訂指引時，我們會顧及現正制訂的校本課程，並考慮大專院

校 1  和國際學校等有關各方的意見。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零七年完結

前，擬備指引草稿，以進行諮詢，並在二零零八年為指引定稿。  

9 .  然而，基於家庭背景不同、期望不同、留港時間長短不一等等原

因，非華語學生之間的中文程度實際上可能有很大差異；要因應所有

差異制訂劃一的指引，實在並不可行。因此，儘管有上述補充指引，

學校仍要按需要作出調適。  

提供其他考試  

10 .  香港的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，一如其他學科課程，並非等同一套

考試要求。考試要求通常開列評核目的、接受評核的內容、預期的成

果或成績，以及評核方法，而不會涵蓋學校所教授及學生所學習的全

部課題和技能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我 們 正 安 排 委 託 大 專 院 校 營 辦 學 習 中 文 支 援 中 心 ， 以 配 合 學 校 教 學 ， 透 過 提
供 課 後 輔 導 課 程 ， 為 那 些 主 要 因 較 遲 開 始 學 習 中 文 ， 而 需 額 外 幫 助 的 非 華 語 學

生 提 供 支 援 。 該 中 心 也 會 參 與 制 訂 相 關 教 材 ， 以 及 就 課 程 發 展 向 教 統 局 提 供 專

業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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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換句話說，擬為中文科制訂的補充指引，不會依據某一中國語文

科考試而設計，但會就校本課程調適事宜提供意見，當中會參考不同

背景和經驗的學生將參加的不同考試的情況。在這方面，香港考試及

評核局對中文科的考試要求，與課程架構的大部分目的是一致的。非

華語學生如能達到與本地學生相若的中文水平，我們會鼓勵他們應考

香 港 中 學 會 考 或 日 後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中 國 語 文

科。至於有意考取其他中文科考試資歷的非華語學生，我們正安排由

二零零七年開始在香港舉辦英國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(中文科 )考試，

讓就讀於公營學校的非華語學生應考。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(中文科 )試

卷的設計較香港中學會考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文科試卷簡易。學

生在這考試中考取的成績，會一如其他科目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

成績內。  

12 .  就升學來說，本地院校目前已能夠在現有的公開考試基礎上，適

當地在中文要求方面給予非華語學生彈性的安排。這些院校在取錄學

生時享有自主權，在不破壞這項自主權的前提下，我們會繼續鼓勵院

校公布在什麼情況下會接納如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(中文科 )等其他中文

科考試資歷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
二零零七年一月  

 


